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全覆盖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部门、房管部门、水投公司，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各水利所，区水利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各有关单位：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顺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2022年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22〕49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工业类建筑工程项目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建水函〔2022〕1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在建工地取样检测管理的通知》（南建水函〔2022〕56号）等文件要求，我局决定即日起至10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次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和职责范围内的市政工程全覆盖检查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区所有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和职责范围内的市政工程建设、施工和监理等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建设单位要充分履行质量安全首要责任，其他各方要充分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切实把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放在首位。要紧密结合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工业类建筑工程项目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房屋市政工程用砂和混凝土质量管理专项行动、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等各专项工作，持续地、全面地、深入地做好施工现场质量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应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整改。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二、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和区质监站在工地自查自纠的基础上，要对所辖工地开展一次工程质量安全全覆盖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隐患督促企业落实闭环整改，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依法处理。检查情况要求每日报（检查表格见附件，采取线上填报方式）我局质安股，直至项目检查覆盖完成。
　　三、区散水办督促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参照在建工地，立即组织开展企业质量管理情况自查自纠，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各单位应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整改。检查情况报我局质安股。区散水办在各生产企业自查自纠的基础上，结合飞行检查、监督抽检等形式对各生产企业开展督导抽查，对抽查发现的隐患督促企业落实闭环整改。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四、从9月5日起，我局11个督导组将奔赴各镇（街道）开展督导检查，重点检查建设单位质量安全首要责任落实情况、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工地疫情防控情况、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和施工现场的质量安全管理情况等。

附件1：房屋市政工程全覆盖检查台账.xls
附件2：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隐患和疫情防控督导组分工安排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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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市政部门、房管部门、水投公司，

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

各水利所，区水利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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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我局决定即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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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次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和职责范围

内的市政工程全覆盖检查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区所有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和职责范围内的市政工程建设、

施工和监理等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建

